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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机制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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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山区河流生态流量是维系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要素，构建科学适配的保障机制是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

核心路径。山区河流水文情势独特，生态流量保障面临诸多专属挑战。立足山区河流生态与水文特征，厘清保障机制构建的核心

逻辑，破解界定不精准、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，可有效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，为水资源合理配置与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有力支撑，

助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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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山区河流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，承载着涵养水

源、维持生物多样性、调节区域气候等多元生态功能，其生态

健康直接关乎区域生态安全与发展根基。生态流量的稳定供给

是保障这些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，然而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进程

中，山区河流生态流量被挤占、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引发生

态系统退化等系列问题。生态流量保障机制的缺失与不完善，

已成为制约山区河流生态保护的关键瓶颈。厘清保障机制构建

的内在需求与实践路径，对修复受损生态系统、维系流域可持

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1 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的核心内涵与现实价值

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界定需契合其径流量季节变化大、洪水

暴涨暴落等独特水文与生态特征，兼顾基本生态功能维系、水

生生物栖息繁殖等多重目标，综合考量气候、地形等要素，避

免套用平原河流标准，针对不同类型河流制定差异化标准[1]。

保障工作需坚守生态优先、系统协同、动态适应及公平兼顾原

则，其不仅能维系流域生态平衡、保护生物多样性、改善水质，

还能保障水资源安全，发挥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功能，为区域

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。

2 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的现实困境与核心问题

（1）生态流量界定缺乏针对性适配体系

当前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界定多借鉴平原河流或通用的界

定方法，缺乏结合山区河流自身水文与生态特征的针对性适配

体系。多数界定工作仅关注河流的径流量指标，忽视了山区河

流洪水脉冲效应、水温变化、泥沙输移等关键生态要素对生态

流量的需求，导致界定结果难以真实反映山区河流的生态实际

需求。同时，界定过程中对流域内不同生态功能区的差异化需

求考虑不足，未能根据河流的不同河段、不同生态敏感区制定

差异化的生态流量标准。缺乏统一的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界定技

术规范与标准，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的界定方法与结果存在较

大差异，难以形成有效的保障合力，也给后续的生态流量监管

与落实工作带来诸多不便。

（2）保障责任划分模糊且协同机制缺失

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涉及水利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

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以及流域内不同行政区域，当前各主体之

间的保障责任划分模糊，缺乏清晰的责任界定与分工机制。不

同部门往往从自身职能出发开展工作，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，

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联动[2]。水利部门侧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

与调配，生态环境部门关注河流水质保护，两者在生态流量保

障工作中的衔接不足，导致生态流量的配置与监管脱节。流域

内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，上游地区与下游

地区在生态流量保障的责任与义务划分不明确，上游地区的水

资源开发活动往往忽视下游地区的生态流量需求，跨区域生态

流量纠纷时有发生，严重影响了生态流量保障工作的整体推

进。

（3）监管体系不完善且执法力度不足

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监管体系存在诸多短板，监管网络覆盖

不全面，尤其是在偏远山区的小型支流、源头河段等区域，监

管站点缺失，难以实现对生态流量的全面实时监测。监测技术

手段相对落后，部分地区仍依赖传统的人工监测方式，监测数

据的时效性、准确性与完整性不足，无法为生态流量监管提供

可靠的数据支撑。监管制度不完善，缺乏针对山区河流生态流

量的专项监管办法，对生态流量的监测范围、监测频率、数据

报送与共享等要求不明确。执法力度不足是制约监管成效的另

一关键因素，对于挤占、挪用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的违法行为，

存在查处不及时、处罚力度较轻的问题，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

作用，导致部分地区生态流量保障措施流于形式，无法落到实

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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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机制的核心构建要素

（1）科学的生态流量核定与动态调整要素

科学的生态流量核定与动态调整要素是山区河流生态流

量保障机制的基础。生态流量核定需构建基于山区河流水文-

生态耦合关系的技术体系，综合运用水文监测、生态调查、数

值模拟等多种方法，全面考量河流的径流量、洪水过程、泥沙

输移、水温、水质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等多方面因素，制定符

合山区河流实际的生态流量标准。针对不同类型、不同河段的

山区河流，明确差异化的核定指标与核定方法，确保核定结果

的针对性与科学性。

（2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责任落实要素

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责任落实要素是保障机制有效运行

的关键支撑。需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、流域管理机构、地方政

府、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中的具体责任

与义务，构建权责清晰、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。建立跨部门、

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，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、信息共享平

台、联合执法机制等方式，加强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，形成

工作合力[3]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生

态保护责任，通过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生态流量保障相关的

生态修复项目。同时，畅通公众参与渠道，保障公众在生态流

量保障工作中的知情权、参与权与监督权，推动形成政府主导、

企业主体、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保障格局。

（3）精准高效的监管与监测技术要素

精准高效的监管与监测技术要素是保障生态流量落实到

位的重要手段。需构建覆盖全流域的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监测网

络，结合山区河流的分布特点与监管需求，合理布局监测站点，

重点加强源头河段、生态敏感河段、跨区域河段以及水利工程

下游河段的监测覆盖。推广应用先进的监测技术与设备，如卫

星遥感、无人机监测、自动化水文监测站等，提升监测数据的

实时性、准确性与智能化水平。建立统一的生态流量监测数据

共享平台，实现各部门、各区域监测数据的互联互通与高效共

享，为生态流量的监管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完善监管制度，明

确监管主体、监管范围、监管流程以及违规处置措施，构建常

态化的监管机制，确保对生态流量保障情况的全程监管。见表

1：

表 1 我国部分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监测与保障投入情况统计表

（2022—2023年）

流域所

在省份

河流类

型

年均生态

流量控制

值（m³/s）

生态流量

监测站点

数量（个）

年度生态

保护投入

（万元）

生态流量

达标率

（%）

四川省
山区中

小河流
8.5 12 3200 91.6

云南省
高原山

区河流
6.2 9 2750 89.4

贵州省

喀斯特

山区河

流

4.8 11 2980 93.1

陕西省
秦岭山

区河流
5.6 10 2600 90.2

湖南省
丘陵山

区河流
7.1 13 3400 92.5

数据来源：水利部《全国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情况通报（2023

年）》；各省水利厅发布的《生态流量监测与河湖健康评估年

度报告》（2022—2023年）。

4 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机制的实践推进路径

（1）构建针对性的生态流量核定技术体系

构建针对性的生态流量核定技术体系需立足山区河流的

独特性，开展山区河流水文-生态特征专项调查，系统梳理不同

类型山区河流的水文规律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需求，为技术

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。研发适配山区河流的生态流量核定方

法，结合山区河流洪水脉冲效应显著、泥沙输移重要等特点，

将洪水期生态流量、泥沙输移所需流量、水生生物关键生长期

流量等纳入核定范围，完善核定指标体系。制定山区河流生态

流量核定技术规范，明确核定的原则、流程、指标标准与方法

要求，统一各地区、各部门的核定标准与口径。加强技术研发

与推广应用，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山区河流生态流量

核定技术的创新研究，推动先进技术与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，

提升生态流量核定的科学性与精准性。

（2）完善多元协同的责任分担与联动机制

完善多元协同的责任分担与联动机制需以法律法规为依

据，明确各主体在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中的责任边界，将生

态流量保障责任纳入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，强

化责任落实。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，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，

统筹推进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工作，定期召开协同会议，协

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[4]。健全跨区域联动机制，针对

跨行政区域的山区河流，建立流域内各地区之间的协商协调机

制、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，明确上下游、左右岸的责任与义务，

推动形成流域协同保障格局。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协作，搭建

跨部门、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平台，及时共享水文监测数据、生

态保护情况、水资源开发利用信息等，为协同决策与联动处置

提供支撑。

（3）强化监管能力建设与执法保障措施

强化监管能力建设需加大对山区河流生态流量监测基础

设施的投入，完善监测站点布局，提升监测设备的智能化水平，

构建全方位、立体化的监测网络。加强监测与监管人才队伍建



建筑与施工 第 5卷第 7期 2026 年

138

设，培养一批具备山区河流水文监测、生态保护、执法监管等

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，提升监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

力。完善监管制度体系，制定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专项监管办法，

明确监管流程、监测要求、违规认定标准与处置措施，规范监

管行为。加大执法保障力度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定期开展山

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专项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挤占、挪用生态

流量、破坏监测设施等违法行为。

5 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机制的长效运行保障

（1）健全配套政策法规与制度保障体系

健全配套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是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

机制长效运行的根本支撑。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将生态

流量保障纳入水资源管理、生态环保等条款，明确其法定地位、

核定标准等核心要素，筑牢法律基础。同时制定专项规划、激

励与补偿等配套政策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。建立评估考核制度，

将成效与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挂钩，强化监督约束，

完善制度衔接机制，形成系统完备的保障体系。

（2）构建稳定的资金投入与保障机制

构建稳定的资金投入与保障机制需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

措渠道，明确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等各主体的资金投入责任。政

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将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相关的监测

设施建设、生态修复项目、监管执法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保

障基本工作的开展。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通过税收优惠、财

政补贴、绿色信贷等激励政策，引导企业加大对生态流量保障

相关项目的投入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山区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

[5]。建立生态流量保障的生态补偿机制，对因保障生态流量而

受到损失的地区、企业或个人给予合理补偿，平衡生态保护与

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。

（3）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

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是提升山区河流生态流量

保障机制运行效能的重要动力。加强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相

关的关键技术研发，重点围绕生态流量精准核定技术、智能化

监测技术、水资源优化调配技术、生态修复技术等开展攻关，

突破技术瓶颈。建立科研机构、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

机制，促进技术创新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，加快科研成果的

转化应用进程。鼓励企业参与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，支持企业

开展个性化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服务，提升保障机制的技术适配

性。加强技术交流与推广，通过举办技术研讨会、培训班、现

场观摩会等方式，推广先进的技术与经验，提升各地区山区河

流生态流量保障的技术水平。同时，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，

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，为我国山区河流生态流

量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。

6 结语

本文明确山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机制构建需立足其独特

水文与生态特征，破解界定、协同、监管等核心困境。构建科

学保障机制是维系流域生态平衡、保障水资源安全的关键。未

来需持续完善政策体系，强化技术创新与跨域协同，推动保障

机制长效运行，切实守护山区河流生态健康，为流域经济社会

与生态环境协同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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